
 

   

 

  
   

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 

 

審核二ＯＯ三至Ｏ四年度 答覆編號

開支預算  HPLB(PL)024

問題編號  

0302 


管制人員的答覆

總目：  82 屋宇署 分目：

綱領： 樓宇及建築工程

管制人員： 屋宇署署長

局長：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

問題： 當局在  2003-04 年度，擬聘請顧問進行研究的項目為何，並詳細列出在  
2003-04 年度，當局預算把甚麼工作及服務採用外判方式，以及涉及開支
的詳情分別為何？

提問人： 陳婉嫻議員

答覆： 屋宇署目前並無計劃在  2003-04 年度委聘顧問研究任何新項目。

為清拆私人樓宇外牆上的違例建築物，我們一直有將大規模清拆違例建築

物特別行動的檢驗工作外判。我們在  2003-04 年度會繼續將這項工作外
判，而有關的預算開支約為  2,300 萬元。

簽署︰

姓名： 鄔滿海

職銜： 屋宇署署長

日期：  18.3.2003 


